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2 号楼 24 层） 

二○一七年一月 



*0~~~-$~~*~0M~m~~~~a~®~tt-~~tl~~~~A 

iffi: rffifL ft xt ~ ~ ~ 'fi , ii 11Jfdi , iG ~ 'Ii 1}\ :ff! 1- ?JU iflJ it ?It 81 ¥:&1f ~ff o 

MU Simon Xinming, ___ _ 

~fil~ :&IJ -------



**~~~··***~fiM~*~~~~~~fi~a.~~tt~~~~* 

~•· #~x•~tt.m~tt. ~~ttffem~~~~*~~wmtl . 

T~~------ *~~-------

~:ijiiji: _____ _ lfl:l't!Et ------

$~~83 ------ MU Simon Xinming, __ _ 

~~ 7Jllit ------

.:E3i:fij _____ _ 



*0~~~-$~~*£ffffl~m~~~~tr~®~§·~~tt~~~m 

:;f\:JQ1)m ' #-X11t=~*'f1 • AUFr~1 . ]'GJl'f17t(f.§.1-J1UfDj~JtfB"J)t1f'.ITTJE 0 

TJ!~---

$B~83 __ _ MU Simon Xinming 

:XU:lr~Jf __ _ 

1 



目   录 

释   义............................................................................................................................................. 4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5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 5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 5 

三、本次发行证券的基本情况 ............................................................................................... 7 

四、发行对象情况 ................................................................................................................... 9 

五、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 13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万华化学基本情况 ................................................................................... 15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 15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 16 

第三节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 18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18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18 

第四节  中介机构声明 ................................................................................................................. 20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 20 

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 21 

三、审计机构声明 ................................................................................................................. 22 

四、验资机构声明 ................................................................................................................. 23 

第五节 备查文件 ........................................................................................................................... 24 

一、备查文件 ......................................................................................................................... 24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万华化学/发行人/公司/上市

公司 
指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

股票/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7,629,255股人

民币普通股之行为 

股东大会 指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

花旗 
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德勤 指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山东和信 指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中咨 指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A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Wanhua Chemical Group Co.,Ltd.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万华化学 

证券代码： 600309 

法人代表： 廖增太 

注册资本： 216,233.472 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 17 号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幸福南路 7 号 

邮政编码： 264002 

联系电话： 0535-6698537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使用）方案备案告知书中

规定的装置所生产的产品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内化学

危险品的生产；许可证范围内铁路专用线经营；第 2.1 类、

第 3 类（不含成品油）、第 8.1 类危险化学品（所有各类均不

含剧毒、监控化学品，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的批发（禁

止储存）。（以上经营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聚氨酯及

助剂、异氰酸酯及衍生产品的开发、技术服务及相关技术人

员培训；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董事会决策程序 

万华化学于2015年11月1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经核查，发行人逐项表决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近五年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对公司采取

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议案》、《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万华化学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

司采取措施（更新稿）的议案》和《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2、股东大会决策程序 

发行人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批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决议。 

发行人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

施（更新稿）的议案》和《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6 年 7 月 1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万

华化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2016 年 8 月 30 日，发行人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万华化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805 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7,629,255 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威海中泰齐东蓝色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石期货有限公司、上海绿联君和产业并购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贵州铁路发展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9 名特定投资者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主承销商东方花旗为本

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30001

号《验资报告》，确认主承销商东方花旗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收到非公开

发行股票获配的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为人民币 2,499,999,984.00 元。 

2017 年 1 月 6 日，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东方花旗在扣除证券承销费及保荐

费后向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人民币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7 年 1 月 6 日，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和信验

字(2017)第 000002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1 月 6 日止，发行人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84.00 元。扣除本次承销商发行费用 37,735,849.06 元（不

含税）及与发行有关的其他费用人民币 1,839,622.64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应为 2,460,424,512.30 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人民币 116,009,28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2,344,415,232.30 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1月 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三、本次发行证券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116,009,280 股。 

（四）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六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发行价格不低于 16.06 元/股。（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上述定价符合中国证监会非公开发行定价的有关规定。 

根据发行人 2016 年 3 月 5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6 年 3 月 28 日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行人以 2015

年末的总股本 2,162,334,720 股为基数，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现金红利（含税）。鉴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调整如下：调整后的发行底价=（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每股现金红利）/（1+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16.06-0.2）/1=15.86 元/股。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21.55 元/股，本次发行通过投资者竞价，共有 38 位投

资者提交申购报价单， 38 位投资者所提交的申购报价单为有效申购，其中因为

本次申购投资者认购金额上限为 5 亿元，超过部分的认购为无效认购，上海绿联

君和产业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效申购金额为 5 亿元。根

据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时间、认购金额优先的原则，9 位投资者获得配售，并确

定最后的发行价为 21.55 元/股。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 15.86 元/股的

135.88%；相当于申购报价截止日（2016 年 12 月 30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 20.97 元的 102.77%。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2,499,999,984.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

含税）人民币 39,575,471.7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60,424,512.30 元。

2017 年 1 月 6 日，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账情况进



行审验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17)第 000002 号《验资报告》。 

（六）限售期 

9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十二个月。 

四、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其认购股份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按照《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

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规定，发行人与东

方花旗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时间、认购金额优先的原

则，确定认购获配对象及获配股数。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21.55 元/股，发行股票数量 116,009,280 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 2,499,999,984.00 元，股份发行数量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157,629,255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9 名，不超过 10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

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威海中泰齐东蓝色

并购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1.55 11,600,928 249,999,998.40 12 

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21.55 18,561,484 399,999,980.20 12 

3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21.55 15,313,090 329,997,089.50 12 

4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1.55 11,600,928 249,999,998.40 12 

5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1.55 11,600,928 249,999,998.40 12 

6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 21.55 11,600,928 249,999,998.40 12 

7 

上海绿联君和产业

并购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

21.55 23,201,856 499,999,996.80 12 



伙） 

8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21.55 11,606,867 250,127,983.85 12 

9 
贵州铁路发展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21.55 922,271 19,874,940.05 12 

合计  116,009,280 2,499,999,984.00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威海中泰齐东蓝色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鲸园街道戚谷疃小区 1 号 50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齐鲁中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刘玉星 

主要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企业进行并购投资；提供企业并购项目策划服

务。（依法禁止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2、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注册资本： 3,907,020.8462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赖小民 

主要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

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

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

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

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

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 号 302 部位 368 室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顾建国 

主要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邵钢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5、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1 层 B 区 

注册资本：420,224.952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倪泽望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6、金石期货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解放北路 90 号 

注册资本：24,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任忠光 

主要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业

务。 

7、上海绿联君和产业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707 号二层西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绿联君和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安红军） 

主要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注册资本：5,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振 

主要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以上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



理、保险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财务顾问、企业

管理、经济贸易咨询 

9、贵州铁路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安新区行政中心瑞金中路 77 号“百灵时尚天地”16 楼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勇 

主要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

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

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受托管理私募

股权债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五、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24 层 

保荐代表人：李旭巍、刘丽 

协 办 人：米凯 

经办人员：王宽 

电话：  021-23153888  

传真：  021-23153500 

（二）律师事务所 



名 称：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林柏楠 

经办律师：杨利、陈新庚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6 号新时代大厦 6-8 层 

联系电话：010-66256405 

传 真： 010-66091616 

（三）审计机构 

名 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曾顺福 

经办注册会计师：祝小兰、蒋健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联系电话：021-61412178 

传 真：021-63350003 

（四）验资机构 

名 称：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王晖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李惠丽、李彤宙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3777 号中润世纪广场 18 号 1201 室 

联系电话：0531-81666288 

传 真： 0531-81666227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万华化学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91,880,317 50.50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7,632,980 2.20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454,973 1.92 

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证资管

－平安人寿委托投资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39,000,000 1.80 

5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水泉精

选 1 期 
26,717,665 1.24 

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23,999,259 1.11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332,100 0.99 

8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淡水泉成

长基金 1 期 
19,198,220 0.89 

9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之淡水泉 17,738,497 0.82 

1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7,449,693 0.81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截止 2017 年 1 月 16 日），公司前十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91,880,317  47.92 

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9,533,408  2.17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4,434,381  1.95 

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证资

管－平安人寿委托投资 1 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39,000,000  1.71 

5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水泉

精选 1 期 
 26,717,665  1.17 

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25,999,151  1.14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7 
上海绿联君和产业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3,201,856  1.02 

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332,100  0.94 

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9,957,694  0.88 

10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淡水

泉成长基金 1 期 
 19,198,220  0.84 

合计  1,361,254,792   59.74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116,009,280 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和资金实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财务结构将更趋合理，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财务风险进一步降

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密切相关，本

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范围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将进

一步增强，并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116,009,280 5.09%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162,334,720 100.00% 2,162,334,720 94.91% 

三、股份总数 2,162,334,720 100.00% 2,278,344,000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发行

对公司治理无实质影响。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

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后，公司不会因募投项目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情况。 

 



第三节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认为： 

万华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

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发行人有关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的申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

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包括上述机构或人员参与的

结构化等资产管理产品。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律师中咨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发行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之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

金金额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

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全额缴纳认购资金，并经有关验资机构验资；本次

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



已经全部到位。 

 



第四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米  凯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李旭巍                       刘丽 

 

 

法定代表人：               

马  骥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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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8、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9、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10、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1、发行人：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 17 号 

电话：  0535-3388898 

传真：  0535-6698537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24 层 

电话：  021-23153888  

传真：  021-2315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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